
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王森、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戴波、总会计师曹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

主管人员

)

丘俊海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总资产

４２

，

０６２

，

０９６

，

７２７．８０ ４３

，

４０４

，

３８６

，

４３６．３２ －３．０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１３

，

１４９

，

８８１

，

１６５．５９ １２

，

５５１

，

３７２

，

９５６．８８ ４．７７％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１

，

３０４

，

７８２

，

５０４．５７ １

，

６６８

，

２６７

，

１２９．６８ －２１．７９％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

２

，

２８３

，

３９６

，

３４０．７９ ２

，

４３８

，

７２３

，

１３６．９８ －６．３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７２８

，

８７７

，

５１０．９２ ５７４

，

５３１

，

４０９．７５ ２６．８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７２７

，

２３５

，

５９２．７８ ２０５

，

６８２

，

２１２．７２ ２５３．５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５．６４ ７．４５

减少

１．８１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２０ ０．１２１ －０．８３％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２０ ０．１２１ －０．８３％

说明

:

公司披露的

2015

年一季度每股收益是

0.096

元

/

股

(

未合并龙滩公司收益

)

。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

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

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

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

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

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

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

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

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

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２

，

０４９

，

１７６．８５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３８１

，

４４７．２９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５

，

８１１．４２

合计

１

，

６４１

，

９１８．１４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

(

或无限售条件股东

)

持股情况

表

单位

:

股

股东总数（户）

９７

，

８７１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

３

，

６１０

，

８１９

，

４１０ ５９．５５ ３

，

６１０

，

８１９

，

４１０

无 国有法人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

，

５７３

，

８２３

，

５９６ ２５．９６ １

，

１３４

，

８７５

，

４０８

无 国有法人

贵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１８９

，

１４５

，

９０１ ３．１２ １８９

，

１４５

，

９０１

未知 国有法人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５３

，

６２７

，

３４３ ０．８８

未知 其他

广西大化金达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１５

，

８４８

，

２９１ ０．２６

无 其他

北京千石创富

－

民生银行

－

新活力

财富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１１

，

２１５

，

３００ ０．１８

未知 其他

国电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９

，

０４３

，

５７７ ０．１５

未知 其他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８

，

１９１

，

４００ ０．１４

未知 其他

中国大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７

，

５１５

，

４６０ ０．１２

无 国有法人

湖南聚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６

，

０７２

，

７４９ ０．１０

未知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４３８

，

９４８

，

１８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３８

，

９４８

，

１８８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５３

，

６２７

，

３４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３

，

６２７

，

３４３

广西大化金达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１５

，

８４８

，

２９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

，

８４８

，

２９１

北京千石创富

－

民生银行

－

新活力财富

１

号资产管

理计划

１１

，

２１５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

，

２１５

，

３００

国电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９

，

０４３

，

５７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９

，

０４３

，

５７７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８

，

１９１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１９１

，

４００

中国大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７

，

５１５

，

４６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５１５

，

４６０

湖南聚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６

，

０７２

，

７４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０７２

，

７４９

平安资产

－

工商银行

－

平安资产如意

１２

号保险资产

管理产品

４

，

７３０

，

６９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７３０

，

６９２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

－

工商银行

－

国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４

，

５７６

，

８９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５７６

，

８９４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大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大唐集团公司的一致行动人，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９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桂冠电力股份。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应收账款

,

较年初增长

57.56%

。主要原因

:

一是公司下属水电公司今年发电收入增加

;

二是

下属合山公司

2015

年

12

月份提前收回了当月部分电费

,

年初应收账款余额较小

,

今年

3

月份正

常回收电费

,

应收账款余额增加。

预付款项

,

较年初增长

84.25%,

主要原因是下属合山公司根据发电需要

,

预付燃料款增加。

短期借款

,

较年初增长

833.33%,

主要原因是借入短期资金用于置换到期的非公开定向债

务融资工具。

预收款项

,

较年初增长

95.67%,

主要原因是粉煤灰销售等预收款项增加。

应付利息

,

较年初下降

51.72%,

主要原因是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到期归还

,

利随本清。

应付股利

,

较年初增长

146732.47%,

主要原因是子公司进行了利润分配

,

但尚未支付。

财务费用

,

较上年同期下降

36.55%,

主要原因是利率和带息负债余额下降

,

财务费用降低。

资产减值损失

,

较上年同期增加

,

主要原因是公司收入增加

,

按照账龄法计提减值的应收账

款余额较年初增加。

投资收益

,

较上年同期下降

122.39%,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龙滩公司有委托贷款

,

本期无相

关业务

,

导致投资收益减少。

营业外收入

,

较上年同期下降

47.45%,

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增值税即征即退收入较上年同

期减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较上年同期增加

26.86%,

主要原因是本期根据公司对龙滩

公司的实际持股比例计算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上年同期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关于同

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有关规定

,

按照原中国大唐集团公司

(

控股股东

)

对龙滩公司的持股计算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前后持股比例发生变化

,

导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增幅较

大。

少数股东损益

,

较上年同期减少

67.87%,

主要原因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变动原

因相同。

收到的税费返还

,

较上年同期下降

47.77%,

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收到增值税即征即退收入

较上年同期减少。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

较上年同期增加

100.15%,

主要原因是公司代收款项增

加。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

较上年同期下降

44.63%,

主要原因是火电发电量下降

,

燃

料采购减少。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

较上年同期增加

164.23%,

主要原因是公司代扣款项增

加。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

较上年同期下降

100.00%,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有龙滩公司委

托贷款利息

,

本期无相关业务。

投资支付的现金

,

较上年同期下降

100.00%,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龙滩公司有委托贷款

,

本

期无相关业务。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

较上年同期下降

33.38%,

主要原因是公司效益持续提升

,

融资需求

较上年同期减少。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

较上年同期增加

133.62%,

主要原因是按照合同归还到期融资。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3

公司及持股

5%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期限

是否有

履行期

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如未能及时履

行应说明未完

成履行的具体

原因

如未能及

时履行应

说明下一

步计划

与股改相关的承

诺

资产注入

中国大唐

集团公司

根据公司的需

要，逐步将龙滩

水电开发有限

公司的发电资

产注入桂冠电

力。

２００６

年，当时承诺无

具体期限；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５

日，规范承诺说明

“不迟于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在龙滩水电开发

有限公司的发电资产

盈利能力改善并且符

合相关条件时注入桂

冠电力。”

是 是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与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的承诺

解决同业

竞争

中国大唐

集团公司

如果大唐集团

及其控股企业

在桂冠电力经

营区域内获得

与桂冠电力主

营业务构成实

质性同业竞争

的新业务（以下

简称“竞争性新

业务”）机会，大

唐集团将书面

通知桂冠电力，

并尽最大努力

促使该等新业

务机会按合理

和公平的条款

和条件首先提

供给桂冠电力

或其控股企业。

２００９

年岩滩资产注入

时承诺；其他无具体

承诺期限。

否 是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森

日期 2016-04-26

票代码:600236� � � �股票简称:桂冠电力 编号:临2016-011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26

日以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文件于

2016

年

4

月

18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11

人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11

人

(

董事寇炳恩委托戴波行使表决权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合法、有效。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

一、以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

,

表决通过了《公司

2016

年度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详见

2016

年

4

月

28

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公司

2016

年第

一季度报告》

(

正文

)

详见

2016

年

4

月

28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二、以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

,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

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内容详见

4

月

28

日披露的《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

的公告》

(

编号

:

临

2016-012)

。

特此公告。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6日

股票代码:600236� � � �股票简称:桂冠电力 编号:临2016-012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

2016

年

04

月

26

日审议并通

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

该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

。《公

司章程》部分条款修改对照表

:

修改前 本次修改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

，

２８０

，

４４９

，

５１４

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６

，

０６３

，

３６７

，

５４０

元。

第十九条 截止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股份总数为

２

，

２８０

，

４４９

，

５１４

股，均为普通股。

第十九条

１９９２

年

９

月

４

日，股本总数为

５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

１

日，股本

总数为

１

，

６９６

，

０８９

，

１００

股；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

２１

日，股本总数为

５６５

，

３６３

，

０３３

股（上

市前按

３

：

１

缩股）；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７

日，股本总数为

６７５

，

３６３

，

０３３

股；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２２

日，股本总数为

１

，

３５０

，

７２７

，

１７４

股；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股本总数为

１

，

３６５

，

０３３

，

５１５

股；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９

日，股本总数为

１

，

４７９

，

８９２

，

５１０

股；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５

日，股本

总数为

１

，

６２８

，

８９２

，

５１０

股；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２

日，股本总数为

２

，

２８０

，

４４９

，

５１４

股。

截止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股份总数为

６

，

０６３

，

３６７

，

５４０

股，均为普

通股。

第一百七十三条 公司股东大会有权决定每年优先股是否

支付股息。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框

架和原则的情况下，依照本次发行文件的约定，宣派、调整

和支付优先股的股息，宣派日为优先股付息日前的第五个

交易日当天；但在全部或部分取消优先股股息支付的情况

下，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且该决议应在每期优先股股息

宣派日前作出。公司在依法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有可分

配利润的情况下，通过执行必要的重要子公司分红政策后，

可以向本次优先股股东派发股息。除非发生强制付息事件，

公司股东大会有权决定取消支付部分或全部优先股当期股

息，且不构成公司违约。强制付息事件是指计息支付日前

１２

个月内发生以下情形之一时，公司须向优先股股东进行本

期优先股股息支付：向普通股股东支付股利（包括现金、股

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及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

减少注册资本（因股权激励计划导致需要赎回并注销股份

的，或通过发行优先股赎回并注销普通股股份的除外）。公

司发行的优先股采用每年支付一次股息的方式。首个计息

起始日为公司优先股发行的缴款截止日。自优先股发行的

缴款截止日起每满一年为一计息年度。每年的股息支付日

为优先股发行的缴款截止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例如，

４

月

１

日为缴款截止日，则每年

４

月

１

日为股息支付日），如该日为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应

付股息不另计孳息。优先股股东所获得股息收入的应付税

项由优先股股东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承担。公司发行的优先

股股息不累积，即在之前年度未向优先股股东足额派发股

息的差额部分，不累积到下一年度。公司发行的优先股的股

东按照约定的票面股息率分配股息后，不再同普通股股东

一起参加剩余利润分配。

第一百七十三条 公司股东大会有权决定每年优先股是否支付股息。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框架和原则的情况下，依照发

行文件的约定，宣派、调整和支付优先股的股息，宣派日为优先股付息日

前的第五个交易日当天；但在全部或部分取消优先股股息支付的情况下，

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且该决议应在每期优先股股息宣派日前作出。公

司在依法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有可分配利润的情况下，通过执行必要

的重要子公司分红政策后，可以向优先股股东派发股息。除非发生强制付

息事件，公司股东大会有权决定取消支付部分或全部优先股当期股息，且

不构成公司违约。强制付息事件是指计息支付日前

１２

个月内发生以下情

形之一时，公司须向优先股股东进行优先股股息支付：向普通股股东支付

股利（包括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及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方

式）；减少注册资本（因股权激励计划导致需要赎回并注销股份的，或通过

发行优先股赎回并注销普通股股份的除外）。公司发行的优先股采用每年

支付一次股息的方式。首个计息起始日为公司优先股发行的缴款截止日。

自优先股发行的缴款截止日起每满一年为一计息年度。每年的股息支付

日为优先股发行的缴款截止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例如，

４

月

１

日为缴款截

止日，则每年

４

月

１

日为股息支付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应付股息不另计孳息。优先股股东所获得股

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优先股股东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承担。公司发行的优

先股股息不累积，即在之前年度未向优先股股东足额派发股息的差额部

分，不累积到下一年度。公司发行的优先股的股东按照约定的票面股息率

分配股息后，不再同普通股股东一起参加剩余利润分配。

第一百七十二条（四）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

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２

个月内完成股利

（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删除

特此公告。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6日

股票代码:600236� � � �股票简称:桂冠电力 编号:临2016-013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26

日以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文件于

2016

年

4

月

18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5

名

,

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5

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

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

一、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通过《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

;

《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 详见

2016

年

4

月

28

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公司

2016

年第

一季度报告》

(

正文

)

详见

2016

年

4

月

28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二、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监事会对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审核意见》

;

本公司监事会保证公司

2016

年第一年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6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600408� � � �证券简称：安泰集团 编号：临2016-025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九号

--

钢铁》的相关规定与要求，

现将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型钢业务的主要经营情况公告如下：

2016

年第一季度， 公司全资子公司山西安泰型钢有限公司共生产

H

型钢产品

74,761.45

吨，年初库存

34,907.73

吨，销售

87,898.31

吨，平均售价为

1,634.39

元

/

吨（不含税），实现产品收

入为

14,365.98

万元。

以上数据由公司财务部初步统计，为便于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若与

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略有差异，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408� � � �证券简称：安泰集团 编号：临2016-024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

司股价波动，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4

月

21

日起预计停牌不超过一个月。

截至目前，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对重组方案作进一步

的协商与论证，并组织聘请中介机构商议有关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安排。本公司将按

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并结合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

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727� � � �证券简称：华东科技 公告编号：2016-034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一六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有增加、变更、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6

年

4

月

27

日

14

：

30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6

年

4

月

26

日

--2016

年

4

月

27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27

日上午

9:

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26

日

15

：

00

至

2016

年

4

月

27

日

15

：

00

时期内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恒通大道

19-1

号华东科技三楼会议室

3

、会议召集人：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4

、会议投票方式：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5

、会议主持人：董事 梁生元

6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5

人，代表股份

1322580214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58.398％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人，代表股份

1125474282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49.695％

。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40

人，代表股份

19710593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7031％

。

4

、其他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补选董事候选人议案》

1.1

选举陈宽义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情况：

同意

1321834314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4％

；

反对

5391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

；

弃权

2068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

。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

情况：

同意

353334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2.144％

；

反对

5391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9.043％

；

弃权

2068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8.813％

。

1.2

选举孙学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情况：

同意

1321834314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4％

；

反对

5391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

；

弃权

2068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

。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

情况：

同意

353334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2.144％

；

反对

5391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9.043％

；

弃权

2068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8.813％

。

2

、审议《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补选监事候选人议案》

2.1

选举涂昌柏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情况：

同意

1321839314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4％

；

反对

5479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

；

弃权

1930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

。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

情况：

同意

358334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2.599％

；

反对

5479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9.844％

；

弃权

1930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558％

。

3

、审议《修订

<

公司章程

>

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321730114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6％

；

反对

5953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5％

；

弃权

2548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

。

4

、审议《关于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321531014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1％

；

反对

9458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2％

；

弃权

1034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

。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

情况：

同意

50034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552％

；

反对

9458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6.042％

；

弃权

1034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07％

。

5

、审议《关于控股子公司南京中电熊猫平板显示科技有限公司公开招标购买设备形成

关联交易的相关事项》

关联股东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其所持股份合计数

1125473648

股。

表决情况：

同意

196256466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9％

；

反对

5953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2％

；

弃权

2548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9％

。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

情况：

同意

249134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664％

；

反对

5953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4.156％

；

弃权

2548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18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景忠、孙宪超

3

、结论性意见：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六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

效，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二

○

一六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二

○

一六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28日

股票代码：002328� � � �股票简称：新朋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22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减资及股东变更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新朋股份

"

）于

2011

年

3

月

29

日召开第二

届董事会第

6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投资设立上海鹏众钢材有限公司（暂定名）的议

案》，同意公司与上海大众联合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众联合）共同出资设立上海鹏众

钢材有限公司（暂定名），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765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1%

；大众

联合出资人民币

735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9%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

巨潮资

讯网

"

（

www.cninfo.com.cn

）《关于投资设立上海鹏众钢材有限公司（暂定名）的公告》。

2011

年

4

月

25

日，上海鹏众钢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众钢材）完成工商注册事宜，并开

始经营，主营业务是为客户提供汽车零部件业务相关的钢材等原材料采购服务。

根据大众联合股东方关于收缩投资规模减少投资层级的总体要求

,2016

年

2

月

1

日， 鹏众

钢材召开股东会，审议并通过：鹏众钢材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500

万元减至人民币

500

万元；同

意股东大众联合退出；股东大众联合减少注册资本

735

万元，股东新朋股份减少注册资本

265

万元；同意自评估报告基准日

2015

年

9

月

30

日之后，上海鹏众钢材有限公司的所有盈利和亏

损均由新朋股份享有和承担。

2016

年

4

月

26

日，鹏众钢材完成上述减资及股东变更相关工商事宜，并取得新的营业执

照，相关信息如下：

名称：上海鹏众钢材有限公司

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住所：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腾路

1288

号

1

幢

1

层

1

区

172

室

法定代表人：史济平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整

成立日期：

2011

年

4

月

25

日

营业期限：

2011

年

4

月

25

日至

2021

年

4

月

24

日

经营范围：销售钢材、金属材料、金属制品，仓储服务（除危险化学品），货物运输代理（除

危险化学品），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减资及股东变更实施完成后，公司持有鹏众钢材的股权由

51%

变更为

100%

，合并报

表范围不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3598� � � �证券简称：引力传媒 公告编号：2016-021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电话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

2016

年

4

月

21

日以书面方式发给各位董事。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实际出席董事

7

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罗衍记先生主持。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详细内容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2016

年第一季度

报告》。

特此公告。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603598� � � �证券简称：引力传媒 公告编号：2016-022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在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电话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

2016

年

4

月

21

日以书面方式发给各位监事。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出席监事

3

名。本次会议由监事

会主席吴江华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根据证券法有关规定的有关要求，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

告》进行了严格的审核，做出如下审核意见，全体监事认为：

1

、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

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2

、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

规定，其中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地反映了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3

、未发现参与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特此公告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534� � � �证券简称:杭锅股份 编号:2015-023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４１１

，

３５５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

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００００

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

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００００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

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

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１０％

征收，对内地投资

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

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

增

５．００００００

股。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

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２０００００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１０００００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４１１

，

３５５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６１７

，

０３２

，

５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５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６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６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

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

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６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股权激励限售股

４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８０６

西子电梯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２３７

金润（香港）有限公司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６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加 变动后

股份数 比例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股份数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６

，

０６２

，

０００ ３．９０％ ８

，

０３１

，

０００ ２４

，

０９３

，

０００ ３．９０％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９５

，

２９３

，

０００ ９６．１０％ １９７

，

６４６

，

５００ ５９２

，

９３９

，

５００ ９６．１０％

合计

４１１

，

３５５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５

，

６７７

，

５００ ６１７

，

０３２

，

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６１７

，

０３２

，

５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５

年年度，每股净收益

为

－０．２５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杭州市江干区大农港路

１２１６

号 咨询联系人：鲍瑾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１－８５３８７５１９

传真电话：

０５７１－８５３８７５９８

特此公告。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121� � �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2016065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饶陆华

先生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及质押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

、股东股份解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

股数

（万股）

质押开始

日期

解除质押

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饶陆华 控股股东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５．０５．０５ ２０１６．０４．２１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５．１２％

７７５ ２０１５．０４．２８ ２０１６．０４．２６ ３．９７％

２９９．５ ２０１５．０４．２８ ２０１６．０４．２６ １．５３％

９２５ ２０１５．０４．２９ ２０１６．０４．２６ ４．７４％

２４８ ２０１５．０８．２６ ２０１６．０４．２６ １．２７％

２０２ ２０１５．０８．２６ ２０１６．０４．２６ １．０３％

５００ ２０１６．０４．０６ ２０１６．０４．２６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５６％

合计

３９４９．５ － ２０．２２％

2

、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万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饶陆华 控股股东

６５０ ２０１６．０４．２５

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申请解冻为止

东莞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３．３３％

股票质押

式回购业

务

６５０ ２０１６．０４．２５ ３．３３％

５００ ２０１６．０４．２６ ２．５６％

合计

１８００ － ９．２２％ －

3

、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

,

饶陆华先生持有本公司

195,286,758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

476,711,700

股的

40.97%

。其中

,

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计数为

163,100,000

股

,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83.52%,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4.21%

。

4

、公司控股股东饶陆华先生质押公司股份所获得的资金全部用于实业投资且投资收益

稳定

,

不存在进行股票、基金、债券等高风险投资

,

亦未进行配资及高杠杆融资

,

目前不存在平

仓风险

,

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

二、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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